
鹿谷都市計畫廣興段 15號及 10號道路改善工程 

用地取得土地及地上物協議價購會議紀錄 

壹、時間： 

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 

鹿谷鄉公所三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及記錄人： 

主持人：邱鄉長如平                                  記錄人：邱志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一、吳議員瑞芳：吳議員瑞芳、林特助晏生 

二、南投縣鹿谷鄉民代表會：潘增徽、林智鴻、黃彩霞 

三、廣興村辦公處：黃筆顯 

四、秉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陳聖昌、王志瑋 

五、與會貴賓：邱地政士士峰 

六、本所：本所秘書許妙玲、張家瑋、陳星宇 

伍、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鄭○勤、謝○勳（謝○星代理）、林○璽、林○隆 

陸、本公所說明事項： 

詳「鹿谷都市計畫廣興段 15 號及 10 號道路改善工程」用地取得協議會議說

明資料。 

柒、協議價購價格：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第 4項之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

與所有權人協議。同條第 5項之規定：「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

格。」內政部 101 年 02 月 02 日台內地字第 1010085864 號函解釋「協議價

購應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該市價資訊

之取得可參考政府相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產

估價師查估。」；故為保障所有權人權益，本次協議價購金額係委由不動產

估價師辦理。土地改良物，其協議價購之價格參照南投縣政府所訂查估補償

標準計算。 

捌、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會議陳述意見(發言內容或書面提供陳述意見書)，及對其

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土地所有權人：（112.12.27 口頭陳

述） 

林○璽(林○可 代理) 

 

一、簡報第 9頁「協議價購參考值：

25,300~26,100 元/平方公尺」，

如果今天願意簽協議價購，是取

最高價還是最低價？ 

 

 

 

 

1、協議價購金額部分，原則依 10 號

道路及 15 號道路 2個部分區分 2個

協議價購金額，鄉公所針對土地價值

部分均以從優從寬的方式盡可能的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二、簡報第 15 頁「協議未成則進入

徵收程序」部分，萬一徵收價格

比協議價格更高，這部分應如何

處理？ 

 

 

 

 

三、針對 411 地號的道路截角，由於

現場有高低落差，想請問排水方

向是如何規劃？ 

 

 

四、有關高度落差部分如何規劃，不

然車子經過 10 號道路時萬一開

車不慎可能會墜落至鄰地，很危

險；另外，如果這次規劃道路時

已經加高，之後周邊相鄰道路闢

建工程是否也會併同加高？後

續會不會造成周邊土地與道路

有高低落差，不易通行？ 

補償給所有權人，期間對於價格有其

他疑慮者也可以在期限內以書面方

式寄至公所或是現場討論。 

 

2、有關徵收價格部分，因徵收價格

是要需要經南投縣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才會確定，所

以不敢跟您保證徵收價格會比協議

價格更高，不過根據之前 4號道路徵

收案例的經驗，徵收價格會比協議價

格略低。 

 

3、針對排水部分，原則上在規劃時

路旁加設側溝跟集水井，用重力流的

方式把水全數導向興產路，避免水淹

至西南側。 

 

4、高低落差部分，10 號道路這邊會

用土方把它加高，在符合道路設計準

則下盡可能地把坡度減緩，以符合用

路人的人體工學，減少行走的不適

感，並於道路周圍設置安全護欄，增

加道路通行的安全性。 

土地所有權人：（112.12.27 口頭陳

述） 

鄭○勤 

 

一、聽說社教兼社會福利設施案有

協議價購，請問於何時協議價

購？ 

 

 

 

二、協議價購的選取案例，都是 2年

前案例，由於近年物價上漲，土

地價格會跟 2年前有所不同，這

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請其他估價

 

 

 

 

1、有關社教兼社會福利設施協議價

購時間，係於 110 年 8月起陸續辦理

協議價購及產權移轉登記，迄至 111

年 4月完成最後1位所有權人產權移

轉登記。 

 

2、本案用地主要是作為道路使用，

由於毗鄰住宅區，所以在案例選取的

部分盡可能選取與勘估標的性質相

近的住宅區土地。另外是否請其他估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師來估價，不然協議價購價格與

市價又有落差。 

價師來估價，公所是經過公開招標找

到符合資格的估價師來辦理查估等

相關作業，也問過同業，這個協議的

市價是合理的，其中鹿谷鄉近期有建

商在附近地區購地，其主要目的為合

併使用，但按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之規定，有合併使用效益之交易原則

上是不能採用的，另外價格較高的案

例大多位在中正一路、鹿彰路等外圍

道路是屬於住宅區，與本案標的性質

（道路用地）差異較大。經綜合考量

後並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97 條

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估價，……，得比較其與毗鄰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

價值減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均

價格為基礎推算之。」，爰使本案協

議價購金額與附近區位較佳之住宅

區價格有落差。 

玖、結論 

1、出席業主所提供意見，除經本所及相關單位人員於現場說明，會議紀錄
並將寄送參考外，如尚有不了解者，可以書面或電話(049-2755720 分機 227)

洽本公所工務課辦理。 
2、經協商結果，當日已有部分所有權人繳交協議價購同意書，同意協議價
購者，本所將另行通知簽訂買賣契約書，若因價格未能合致或其他原因，致

協議不成，或未出席協議者，視為協議不成立。惟會後如所有權人同意前開
所訂價格讓售，得於民國 113 年 01 月 15 日前至本公所工務課辦理協議價購
事宜，或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交予本所，逾期未提出或因價格未能合致與其
他原因，尚無同意協議價購者，視為協議不成立，基於工程需要，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等法令規定申請徵收事宜。 
3、本案工程之土地改良物補償清冊已分別供地上物所有權人核對並個別給
予應領補償費額，如有不清楚，請洽本所承辦人員邱志詳先生(049-2755720
分機 227)。 
4、本所已於協議價購會議開會通知單隨文檢附「鹿谷都市計畫廣興段 15
號及 10 號道路改善工程」用地取得協議會議說明資料、秉衡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協議價購市價評估依據說明」及陳述意見書空白表，如對本會議記
錄或有其他陳述意見時，請於民國 113 年 1 月 17 日前，按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公所提出事實及法律上之意見陳述，未於前述期間提出
陳述者，逾期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壹拾、散會：上午 10 時 35 分。  



壹拾壹、會議現場照片 

  

  

  

  

  



 

  



 

  



 

  



 

 


